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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體育大學第 10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年 12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五樓 515 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李介福 

主持人：高校長俊雄(召集人產生後離席)、黃召集人東治 

校長遴選委員會(以下簡稱遴委會)委員：(按各類代表姓氏筆劃排序)  

（一） 教育部遴派代表：陳全壽委員、蔡秀芬委員(請假)、蔡清華委員 

（二）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：紀政委員、許美智委員、蔡辰威委員 

（三） 校友代表：吳福明委員、林高正委員、孫美蓮委員 

（四） 學校代表：陳光輝委員、陳成業委員、湯惠婷委員、黃東治委員、

蔡錦雀委員、顏伽如委員 

列席人員：李再立主任秘書、賴怡瑩主任、林榮通專門委員、李介福專員 

 

壹、高校長俊雄致詞：略 

貳、介紹委員、致送聘書及紀念品(詳見委員名冊) 

參、校務發展概況報告：略 

肆、本校第 10任校長遴選事務性工作小組工作報告：略 

伍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推選本校遴委會召集人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五條規定，遴委會委員產生後，校長或代

理校長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。遴委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

委員互選產生，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。 

決  議：推選黃東治委員為本校遴委會召集人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條文草案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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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（草案）主要係依據教育部訂定之

「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及相關函釋、「國立

體育大學校長遴選辦法」，並參酌各校規定及實務作業情形研議訂

定，主要規範會議規則、徵求校長候選人程序、議決校長候選人

程序等；檢附上開要點（草案）如附件 1，請委員審議。 

二、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，另案函送教育部備查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本校遴委會作業要點（草案）研修如下（詳如後附修正後之本校

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）： 

（一）第四點第二款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訊息應增列英文版於本校

「校長遴選專區」及登載校外相關網站。 

（二）第四點第三款第一目延長公告期間修正為至多延長公告 2次，

如被推薦候選人數達二位，則進行後續遴選作業，如被推薦候

選人數未達二位，則重新公告。 

（三）第五條第二款第 1目及第 2目有關校長候選人投票方式部分，

第二輪及第三輪修正為無記名單記法投票。同條款第 3目有關

如未能依上開程序選定校長人選者，修正為「則重新公告遴選

事宜。」 

二、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要點，將依修正通過之版本，另案函送

教育部備查。 

案由三：推選本校遴委會副召集人(兼發言人)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校遴委會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，本會置副召集人(兼發言

人)一人，由委員互選之。為利本校遴委會業務溝通及業務運

作，提請討論是否由委員互相推選副召集人(兼發言人)一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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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推選陳成業委員為本校遴委會副召集人(兼發言人)。 

案由四：遴聘本校遴委會執行秘書一人及助理若干人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據本校遴委會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，本校遴委會另由召集人遴

聘執行秘書一人及助理若干人，以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為利本校

遴委會各項幕僚及事務性工作，請召集人遴聘本校遴委會執行秘

書一人及助理若干人。 

決  議：遴聘顏伽如委員為本校遴委會執行秘書，由人事室同仁協助本校

校長遴選相關事宜。 

 

案由五：有關本校遴委會作業時程總表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為利遴選過程周延及時程之掌握，爰依據上開要點、教育部訂定

之「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及其相關函釋，

擬具具體工作項目、辦理事項及預訂完成日期等如「本校校長遴

選作業時程總表」（附件 2），請委員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本校徵求校長候選人啓事、推薦連署資料表、候選人資料

表，如附件 3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說  明：(孫美蓮委員提議)本遴選委員會之主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及校方相

關人員需謹慎處理校長遴選相關事務以維護遴選委員們及校長候

選人等之權益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柒、散會：106年 12月 26日   中午 12 時 30 分 


